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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3681

公司简称：永冠新材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吕新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理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文娟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88,864,609.09 1,317,470,710.67 3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24,740,825.38 896,884,823.65 47.7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8,547,168.81 88,493,508.40 33.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504,467,429.81 1,234,723,935.17 2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7,645,971.70 104,945,440.03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7,679,680.12 117,436,074.41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14 12.83 减少3.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84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84 -1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益

-17,531.66 -357,563.44

越权审批，或

无正式批准文

件， 或偶发性

的税收返还、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6,855,807.70 12,482,519.72

计入当期损益

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

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

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

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 业 重 组 费

用， 如安置职

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

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衍生金

融资产、 交易

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衍 生 金 融 资

产、 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

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22,449,116.64 -23,494,141.42

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的应收款

项、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

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

计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

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

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41,691.76 -47,373.79

其他符合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

影 响 额 （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2,190,585.18 1,382,850.51

合计 -13,461,947.18 -10,033,708.4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3,3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吕新民 77,993,820 46.82 77,993,820 无 境内自然人

郭雪燕 15,003,600 9.01 15,003,6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复星惟实一

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976,431 3.59 5,976,431 无 其他

永献（上海）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5,593,000 3.36 5,593,000 无 其他

上海祥禾涌安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95,511 2.40 3,995,511 无 其他

海通兴泰（安徽）

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3,703,704 2.22 3,703,704 无 其他

连冠（上海）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3,344,000 2.01 3,344,000 无 其他

永爱（上海）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3,000,000 1.80 3,000,000 无 其他

上海尚势骋新材

料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54,546 0.87 1,454,546 无 其他

肖铿 1,318,300 0.7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肖铿 1,3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8,300

李静 5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000

于润秋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钟亚 1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100

陈桂忠 14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300

孙平 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

张雁秋 12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400

陈南珠 11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00

鲍丽丽 1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600

傅纯 1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吕新民、郭雪燕、永献（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连冠（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永爱（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

2、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末数（或本年

累计数）

上期末数（或上年

累计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货币资金 376,857,740.31 196,090,352.85 92.19%

主要系本期收到募集资金所

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3,291,600.00 -

主要系本期购买浮动收益理

财产品所致

3 预付账款 36,026,278.03 14,633,357.83 146.19%

主要系本期预付存货采购款

增加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 71,663,130.39 22,306,342.25 221.27%

主要系本期购买保本固定收

益理财产品所致

5 投资性房地产 3,265,709.38 -

主要系本期自用房地产出租

导致

6 在建工程 15,082,371.39 9,003,806.64 67.51%

主要系本期设备安装改造增

加所致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450,436.60 10,095,298.84 33.23%

主要系本期衍生金融工具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递延所

得税资产增加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744,284.52 2,896,914.94 1548.11%

主要系本期预付设备采购款

增加

9 交易性金融负债 21,205,200.00 -

主要系本期持有衍生金融工

具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10 应付票据 62,603,951.03 30,265,500.00 106.85%

主要系本期采购以票据结算

增加所致

11 应交税费 8,533,512.21 15,628,884.75 -45.40%

主要系本期缴纳上期末税费

所致

12 长期应付款 27,052,371.02 50,452,810.91 -46.38%

主要系本期偿还长期应付款

本金所致

13 股本 166,591,604.00 124,943,703.00 33.33%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所致

14 资本公积 664,732,759.15 346,428,901.28 91.88%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的股本

溢价所致

15 税金及附加 5,296,904.10 3,947,484.33 34.1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

致

16 研发费用 61,645,280.15 36,914,781.92 66.99%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17 财务费用 -3,095,680.80 -4,541,096.12 -31.83%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减少所

致

18 投资收益 -2,288,941.42 -24,091,135.70 -90.50%

主要系上期处置衍生金融工

具损失所致

19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1,205,200.00 -432,676.00 4800.94%

主要系本期持有衍生金融工

具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所致

20 信用减值损失 -2,465,134.62 -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金

融资产减值损失计入信用减

值损失科目” 所致

21 资产减值损失 -2,422,588.81 -3,879,665.95 -37.56%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金

融资产减值损失计入信用减

值损失科目” 所致

22 营业外收入 2,612,882.76 174,957.70 1393.44%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

加所致

2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547,168.81 88,493,508.40 33.96%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快于应

收账款和存货的增加、收到的

税收返还增加所致。

2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1,626,289.03 -123,683,423.24 119.61%

主要系本期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与固定资产投资增

加所致。

2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24,753,828.33 -22,697,412.73 -1530.80%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收到募

集资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新民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

2019-056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五）会议由董事长吕新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 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9）。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盛琼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裴玉环女士因年龄及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等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提名，现拟选举盛琼为

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四）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58）。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

2019-057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11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志勇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

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整体规划

和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 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681

证券简称：永冠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58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4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4日

至2019年11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 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

议案》

√

2 《关于选举盛琼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se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681 永冠新材 2019/1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上午9：30-13：30

（二）会议登记地点：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登记手续：本公司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1）、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加盖公章）、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

登记，并提供上述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登记时间同上，信函以本公司所在地上海收到的邮戳为准。。

六、 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3、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工业园区康工路15号

联系人：杨德波

联系电话：021-59830677

联系传真：021-59832200

邮政编码：201713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2 《关于选举盛琼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

2019-059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

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永冠新材” ）于2019年10月29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

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 为确保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结合原有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公司

战略发展需要，经谨慎研究论证，公司拟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及“年产7,000

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进行变更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197号文核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4,

164.7901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1,647.9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35,995.18万元。 上述资金于2019年3月20日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9]0539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监管协议内容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1

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生产

线建设项目

8,349.99 3,638.52 43.58%

2

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

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10,649.12 2,966.44 27.86%

3

年产7,000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11,996.07 5,618.82 46.84%

4 研发总部建设项目 5,000.00 670.42 13.41%

合计 35,995.18 12,894.19 35.82%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拟对“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PVC胶带项目” ）

进行延期，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9年11月调整为2020年12月。

公司拟将“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布基胶

带项目” ）的实施地由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东土国用（2015）第A185号至第A189号” 变更为公司新征

土地，新征土地占地约106亩，同属于布基胶带项目原实施地园区内，位于原实施地南面。 由于公司将以国产设

备代替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进口设备，设备投入预算缩减3,800万元，缩减的金额将用于变更后新实施地

的新征土地购置及厂房建设。 同时，公司拟对布基胶带项目进行延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0年3月调整为2021年4月。

公司拟将 “年产7,000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 “美纹纸胶带项

目” ）的实施地由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赣（2017）东乡区不动产权第0004619号” 变更为位于江西省东

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为“东土国用（2015）第A186号” 及“东土国用（2015）第A185号” 的公司现有土

地区块。 同时，将美纹纸胶带项目总投资由原11,996.07万元增加至14,000.00万元，新增的投资额将由公司自

筹解决，并用于变更后的新实施地的配套厂房建设。 同时，公司拟对美纹纸胶带项目进行延期，将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9年11月调整为2021年6月。

以上调整具体如下：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部分项目资金调整

实施地点变更 延期

原实施地点 变更后实施地点

原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

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

PVC胶带

项目

- - 2019年11月 2020年12月

布基胶带

项目

公司将以国产设备代替原

募投项目中进口设备，设备

预算缩减3,800万元；缩减

的金额用于购置新征土地

及厂房建设。

江西省东乡县经济

开发区， 土地证号

为 “东 土 国 用

（2015）第A185号

至第A189号”

江西省东乡县经济

开发区新征土地

2020年3月 2021年4月

美纹纸胶

带项目

美纹纸胶带项目总投资由

原 11,996.07万元增加至

14,000.00万元， 新增的投

资额将由公司自筹解决，并

将用于变更后的新实施地

的配套厂房建设。

江西省东乡县经济

开发区， 不动产权

证 号 为 “ 赣

（2017） 东乡区不

动产权第0004619

号”

江西省东乡县经济

开发区，土地证号为

“东土国用（2015）

第A186号” 及“东

土国用 （2015）第

A185号”

2019年11月 2021年6月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PVC胶带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0,732.73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8,349.99万元。 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江西省

东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为“东土国用（2015）第A185号至第A189号” ，取得土地的方式为出让。 项目预

计建设期2年。 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295.00万元，年利润总额2,451.30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

部收益率14.7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7.18年（含建设期）。 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638.52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4,711.47万元。

2、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布基胶带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0,649.12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10,649.12万元。项目实施地点位于江西省

东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为“东土国用（2015）第A185号至第A189号” ，取得土地的方式为出让。 项目预

计建设期2年。 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960.00万元，年利润总额2,135.42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

部收益率13.10%，所得税后投资回收期7.53年（含建设期）。 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966.44万元，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7,682.68万元。

3、年产7,000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美纹纸胶带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1,996.07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投资11,996.07万元。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西省

东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为“赣（2017）东乡区不动产权第0004619号” 。 项目预计建设期2年。 建成达产

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6,100.00万元，年利润总额2,195.76万元，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2.70%，所得

税后投资回收期7.68年（含建设期）。 截至2019年6月30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5,618.82万元，未使用

募集资金余额6,377.25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1、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及周转速度，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为项目后续扩产提供土地资源，公司拟将

同类型胶带项目涉及的产业链及仓储整合在同一区域，从而进一步优化生产与仓储布局，使生产、运输、仓储

进一步产生协同效益。 公司将在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新征土地，并对现有土地及厂房进行重新规划及调

整。 前述需重新规划及调整的地块及厂房包含PVC胶带项目的实施地块与厂房，故涉及设备的搬迁与新方案

的规划设计，将影响PVC胶带项目工程的实施进度。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拟将

PVC胶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9年11月调整为2020年12月。

2、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与周转速度，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为项目后续扩产提供土地资源，公司拟将

同类型胶带项目涉及的产业链及仓储整合在同一区域，从而进一步优化生产与仓储布局，使生产、运输、仓储

进一步产生协同效益。 公司将在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新征土地并进行科学规划，并对现有土地及厂房进

行重新规划及调整，布基胶带项目将变更至新征土地上实施。 随着国产设备制造水平的提升，国产设备的生产

效率接近甚至超过进口设备，公司拟采购国产设备代替原计划采购的进口设备，故原布基胶带项目预算有所

缩减，公司将使用缩减的资金支付前述新征土地购置费用及后续厂房建设费用。

由于实施地点的调整涉及较多固定资产搬迁及新建，以及生产工艺及产业链的整合所需时间较长，结合

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拟将布基胶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20年3月调整

为2021年4月。

3、年产7,000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与周转速度，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为项目后续扩产提供土地资源，公司拟将

同类型胶带项目涉及的产业链及仓储整合在同一区域，从而进一步优化生产与仓储布局，使生产、运输、仓储

进一步产生协同效益。 公司将在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新征土地，并对现有土地及厂房进行重新规划及调

整。 因此，公司拟对美纹纸胶带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调整。

公司计划将美纹纸胶带项目总投资由原11,996.07万元增加至14,000.00万元， 新增的投资额将用于美纹

纸胶带项目新实施地的配套厂房建设并由公司自筹解决。 实施地的调整及配套厂房的建设顺利实施，有利于

实现美纹纸胶带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产品流水线生产及周转，从而提高产品的供货能力及货物流转速度。

由于实施地点的调整涉及较多固定资产搬迁及新建，以及生产工艺及产业链的整合所需时间较长，结合

项目实际情况，经谨慎研究和分析论证，公司拟将美纹纸胶带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19年11月

调整为2021年6月。

五、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内容

1、年产7,380万平方米水性PVC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东土国用（2015）第A185号至第A189号

项目计划总投资：10,732.73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8,349.99万元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和公司自筹资金

资金投向：用于设备购置、安装工程及铺底流动资金等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2020年12月

本次变更为对具体实施计划的调整，项目的政策环境、市场前景、面临风险均无重大变化，相关可行性分

析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 。

2、年产4,200万平方米无溶剂天然橡胶布基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的新征土地（占地约106亩，同属于原项目实施地园区内，位于原项目

实施地南面）

项目计划总投资：10,649.12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10,649.12万元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

资金投向：用于设备购置、安装工程、新征土地、厂房建设、铺底流动资金等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2021年4月

本次变更为对具体实施计划的调整，项目的政策环境、市场前景、面临风险均无重大变化，相关可行性分

析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 。

3、年产7,000万平方米水性美纹纸胶带胶粘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技术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江西省东乡县经济开发区，土地证号：东土国用（2015）第A186号及东土国用（2015）第A185

号

项目计划总投资：14,000.00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11,996.07万元

资金来源：募集资金和公司自筹资金

资金投向：用于建筑工程、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购置、变更后的新实施地配套厂房建设、安装工程及铺底

流动资金等。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2021年6月

本次变更为对具体实施计划的调整，项目的政策环境、市场前景、面临风险均无重大变化，相关可行性分

析详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 。

六、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公司需新征土地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若公司无法及时取得土地

使用权证，可能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的事项不会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

质内容，不影响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面临的市场前景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分析的市场前景及提示的风险无重大变化（具体详见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 及第四节“风险因素” 之“十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

险” ）。 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确实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七、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1、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①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不会对募投项目实施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事项无异议。

2、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变更。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实施地点及延长实施期限，是基于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募投项目

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公司

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本次调整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改变，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3681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

2019-060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现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

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均不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产量

（万平方米）

2019年1-9月销量

（万平方米）

2019年1-9月销售收入（万

元）

布基胶带 9,979.98 9,832.12 36,233.57

纸基胶带 33,164.14 32,719.30 45,205.58

膜基胶带 85,144.36 80,453.04 56,608.01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销售

单价（元/平方米）

2018年1-9月销售

单价（元/平方米）

变动比例

布基胶带 3.69 3.58 3.07%

纸基胶带 1.38 1.34 2.99%

膜基胶带 0.70 1.00 -30.00%

注：膜基胶带单价降低幅度较大，是由于其价格比较低的OPP胶带占比上升导致。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单位

2019年1-9月进货均价

(元/千克)

2018年1-9月进货均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树脂 千克 11.30 11.00 2.73%

OPP膜 千克 9.05 9.15 -1.09%

粒子 千克 7.66 8.49 -9.78%

丁酯 千克 7.81 8.55 -8.65%

其他橡胶 千克 12.90 12.24 5.39%

纸浆 千克 4.98 5.83 -14.58%

SIS橡胶 千克 12.86 12.15 5.84%

PVC粉 千克 6.04 5.82 3.78%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五、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上述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

688116

公司简称：天奈科技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永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姚月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69,139,037.03 850,764,111.18 107.9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57,965,839.89 637,442,996.90 144.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7,947,902.56 -70,617,772.46 196.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00,807,327.49 235,681,162.43 27.6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1,005,986.21 45,673,790.80 99.25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81,939,563.39 43,555,376.40 88.1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3.32 8.12 增加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52 0.27 92.59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52 0.27 92.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337,853.63 8,284,560.5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

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31,975.06 2,381,819.25

所得税影响额 -295,474.30 -1,599,956.97

合计 1,674,354.39 9,066,422.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27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TAO�ZHENG 23,479,002 10.13 23,479,002 无 境外自然人

GRC� SinoGreen�

Fund�III,L.P.

22,760,571 9.82 22,760,571 无 境外法人

中金佳合（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中

金佳泰贰期 （天

津）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17,695,234 7.63 17,695,23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Asset� Focus�

Limited

16,109,548 6.95 16,109,548 无 境外法人

共青城新奈共成

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616,975 4.15 9,616,975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镇江新奈智汇科

技服务企业 （有

限合伙）

9,023,300 3.89 9,023,3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熔拓景盛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7,693,580 3.32 7,693,58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苏今创投资经

营有限公司

7,041,280 3.04 7,041,28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新宙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866,058 2.96 6,866,05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西裕润立达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江西立达

新材料产业创业

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5,216,808 2.25 5,216,80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韩星宇 337,671 人民币普通股 337,671

戴剑亭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柳玉春 2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

尹亮 200,890 人民币普通股 200,890

王恒 200,032 人民币普通股 200,032

于京翠 189,875 人民币普通股 189,875

朱楷 167,825 人民币普通股 167,825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尚泰1号证券投资基金

158,855 人民币普通股 158,855

彭博 156,537 人民币普通股 156,537

仲意敏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TAO�ZHENG为镇江新奈智汇科技服务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共

青城新奈共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蔡永略，

TAO�ZHENG和蔡永略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未知

其他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存在该种情形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相关报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如下：（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涛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